
 新安江流域休宁县横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（EPCO）的澄清公告

一、原公告主要信息

原项目名称：新安江流域休宁县横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（EPCO）

原项目编号：HJXGC2026G019

原公告日期：2026年4月30日

二、公告内容（更正事项、内容及日期等）

1、我方联合体运维(养护)单位的运维(养护)业绩中，施工合同采用的是单价合同，工程量按实结算，施工完成

的工程量只在竣工验收证书中体现，完成数量和合同期限等指标均满足招标文件的要求。是否可以作为该项目的业

绩?

回复：竣工验收证书中如可以反映招标文件要求的运维（养护）业绩评审指标，则予以认可。

2、根据招标文件要求，联合体成员(含联合体牵头单位)数量不得超过4家，设计单位1家，施工单位不超过2家，

运维(养护)单位1家。我方联合体施工单位同时满足施工和运维单位的资格要求，请问我方联合体施工单位是否可以

同时作为运维单位参与该项目投标。

回复：可以。

3、招标文件P22页投标人须知表中11.1技术标目录（标题）为一、项目总承包管理组织方案、二、方案深化设

计、三、运维(养护)方案。与投标文件软件制作系统里技术标分项上传的节点目录（标题）（一、总体概述；二、施

工平面布置规划；三、其他；四、现状分析；五、难点分析及应对措施；六、合理化建议；七、运维(养护)方案）不

一致，请问以哪个目录为准？

回复：以投标文件软件制作系统里技术标分项上传的节点目录（标题）为准，即章节标题分别为：一、总体

概述；二、施工平面布置规划；三、其他；四、现状分析；五、难点分析及应对措施；六、合理化建议；七、

运维(养护)方案。章节编号按照原招标文件要求编制。
注：此公告视同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，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联系方式
招标人：休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地址：黄山市休宁县交通大楼7楼
项目联系人：胡先生
电话：0559-7512292
招标代理机构：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：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省招标集团6楼605室
项目负责人：王刚
电话：15156062967

休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26年5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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